
 

跨境理財通服務介紹 

背景 

為進一步便利港人在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就業和居住，以及加強大灣區內人

流、物流、資金流便捷流通。 

2021 年 9 月 10 日，中國人民銀行（人民銀行）聯同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金管局）和澳門金融管

理局頒佈聯合公告，宣佈在大灣區九個內地城市開展跨境理財通（理財通）業務試點，並公佈其

框架。2023 年 9 月 28 日，人民銀行，香港金管局及相關監管機構聯合公告進一步優化跨境理財通

業務試點，包括擴大南向通和北向通合資格理財產品範圍、適當提高個人額度，以及進一步優化

宣傳銷售安排等，及後宣佈將自 2024 年 2 月 26 日生效。內地城市是指廣州、深圳、珠海、佛山、

惠州、東莞、中山、江門和肇慶。 

備註：實施細則修訂亦包括擴大參與機構的範圍，允許合資格持牌法團／證券公司向南向通／北

向通個人投資者提供相關投資產品及服務。 本資料集中介紹香港銀行所提供的跨境理財通服務業

務及相關實施安排。 

總體原則 

理財通業務是指大灣區內地和香港合資格居民通過雙方司法管轄區的銀行體系建立的閉環式資金

管道，投資對方銀行銷售的理財產品。 

理財通分南向通和北向通。南向通指內地合資格居民通過指定管道投資香港銀行銷售的理財產品，

當中內地銀行負責資金跨境劃轉，香港銀行負責香港理財產品的銷售；而北向通指香港合資格居

民通過指定管道投資內地銀行銷售的理財產品，當中香港銀行負責資金跨境劃轉，內地銀行負責

內地理財產品的銷售。 

 

南向通 

南向通指內地合資格投資者可通過指定管道，投資香港銀行銷售的合資格理財產品。內地合資格

投資者須在內地設有一個有跨境匯款功能的銀行帳戶(下稱「匯款專戶」)，而香港銀行須為該等

內地合資格投資者在香港開設有投資功能的帳戶(下稱「投資專戶」)，並與其內地的匯款專戶形



 

成「一對一」配對。其後，該內地投資者可透過在內地的匯款專戶匯款到香港的投資專戶，並透

過該投資專戶購買香港銀行銷售的合資格理財產品。 

 

1. 本行的內地夥伴銀行 

中信銀行(國際) （下稱「本行」）與中信銀行合作開展南向通業務。 

內地夥伴銀行 - 中信銀行負責透過匯款專戶進行資金跨境匯劃，本行負責理財產品的銷售(包括為

內地合資格投資者開立投資專戶等)。 

 

2.合資格投資者 

2.1 參與南向通的投資者須符合內地監管機構訂明的條件。南向通的投資者必須以其個人名義作投

資，並不接受以聯名形式或公司客戶作投資，亦不可授權協力廠商操作其戶口。 

2.2 上述參與南向通的內地投資者資格由中信銀行負責核實，本行須得到中信銀行確認投資者的資

格，以及評估該投資者不屬於弱勢社群客戶後，方可視該客戶為南向通合資格投資者。 

註：“弱勢社群客戶”具有香港金管局於 2019 年 9 月 25 日發佈的題為《關於投資、保險及強制性

公積金產品的投資者保護辦法》的通告的附件 1 或香港金管局不時發佈的任何同等指引中對“弱勢

社群客戶”規定的含義。 

3. 開戶安排及帳戶服務 

3.1 南向通帳戶包括: 

 戶口 服務提供銀行 

投資專戶  綜合貨幣結單儲蓄戶口 (南向通) 

 1 戶通 (南向通) 

本行 

匯款專戶  儲蓄帳戶(一類) 中信銀行 

 

南向通帳戶內的綜合貨幣結單儲蓄戶口 (南向通) 及 1 戶通 (南向通) 為閉環運作的模式，可進行資

金轉帳或外匯兌換，惟資金及投資產品持貨不能轉至其他戶口(包括本行及其他香港銀行戶口)。 



 

綜合貨幣結單儲蓄戶口 (南向通) 與中信銀行儲蓄帳戶(一類) 形成「一對一」配對，可透過匯款以

人民幣進行跨境撥款或收款，惟資金不能轉至本行及內地其他戶口。 

在開立南向通賬戶前，客戶需持有有效的中信銀行儲蓄帳戶(一類)並向中信銀行提交申請開立南

向通帳戶，待本行及中信銀行確認有關客戶是否符合參與南向通的資格，並評估該投資者不屬於

弱勢社群客戶後，方可為該客戶開立一個南向通帳戶(包括綜合貨幣結單儲蓄戶口及 1 戶通 (南向

通)）。 

無論該客戶是否已持有本行的戶口，均應在本行另外開立南向通帳戶作為投資專戶，以作南向通

投資。 

註：“弱勢社群客戶”具有香港金管局於 2019 年 9 月 25 日發佈的題為《關於投資、保險及強制性

公積金產品的投資者保護辦法》的通告的附件 1 或香港金管局不時發佈的任何同等指引中對“弱勢

社群客戶”規定的含義。 

3.2 客戶可以循下方式申請開立南向通帳戶 

(i)見證開戶方式；或  

(ii)親身前往本行申請開立南向通帳戶 -於親身前往香港前，客戶需持有有效的中信銀行儲蓄帳戶

(一類)並向中信銀行提交申請開立南向通帳戶，中信銀行將確認有關客戶是否符合參與南向通的

資格，待完成初步審批後，客戶才按提交申請時所預約的日期前往選定位於香港的本行分行辦理

所需手續。 

3.3 每名合資格投資者，只能開立一個南向通帳戶。南向通帳戶只能用作南向通下的投資用途，不

能作其他銀行服務用途。 

 

4. 資金跨境匯劃 

4.1 資金閉環：南向通帳戶內的綜合貨幣結單儲蓄戶口只能與配對的中信銀行儲蓄帳戶(一類)進行

跨境撥款或收款，以及收取南向通下的投資回報，並不可提取現鈔。資金只能用作購買合資格的

理財產品或原路匯回配對的中信銀行儲蓄帳戶(一類)，不得把南向通帳戶的資金及投資組合作質

押、杠杆、保證等用途。 



 

4.2 須以人民幣進行跨境匯款及必須利用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不得以其他方式進行匯款：

所有在南向通帳戶之間的跨境匯款，必須以人民幣進行，即中信銀行儲蓄帳戶(一類)只能跨境匯

出或接受人民幣資金。本行南向通帳戶內的綜合貨幣結單儲蓄戶口只能接收由配對的中信銀行儲

蓄帳戶(一類)匯入的人民幣款項，或匯出人民幣款項；客戶退出投資並把資金匯回配對的中信銀

行儲蓄帳戶(一類)時，須把資金兌換回人民幣。 

4.3 南向通帳戶內的本金和投資收益均可經原路以人民幣匯回已配對的中信銀行儲蓄帳戶(一類)。 

4.4 若由本行匯出資金至中信銀行儲蓄帳戶(一類)，最高匯出匯款金額須受限於「理財通匯款」每

日交易限額。客戶可以登入網上理財服務調整每日交易限額。 

 

5. 總額度 

5.1 通過南向通由內地匯出的資金受總額度限制。總額度以淨額計算。累計通過南向通由內地淨流

出的資金，在任何時候不可多於總額度。當南向通額度達到上限時，本行僅可辦理南向通資金跨

境匯返內地，不得接收南向通資金跨境匯款至香港。 

5.2 南向通總額度現為 1,500 億元人民幣，有關額度將根據香港金管局和人民銀行最新公佈為准。 

5.3 南向通總額度的使用量計算方式如下： 

南向通總額度使用量 = 南向通由內地流出資金的累計總額 –南向通流入內地資金的累計總額 

 

6. 個人額度 

6.1 現時，南向通每名投資者在本行的個人額度現為 300 萬元人民幣，有關額度將根據香港金管局

和人民銀行最新公布為準。如果投資者同時選擇銀行和持牌法團進行南向通投資，在銀行和持牌

法團的個人額度各為 150 萬元人民幣。個人額度以淨額計算。投資者累計通過南向通從配對的中

信銀行儲蓄賬戶(一類)淨匯款至綜合貨幣結單儲蓄戶口的金額，在任何時候均不可多於個人額度。

一旦匯款至綜合貨幣結單儲蓄戶口的資金淨額超出個人額度上限，本行將拒絕接收款項。 

6.2 南向通個人剩餘可用額度計算方式如下： 



 

南向通個人剩餘可用額度= 客戶南向通總額度– 客戶轉入香港金額累計總額+ 客戶轉回內地金額

累計總額 

 

7. 合資格理財產品 

7.1 南向通的合資格理財產品包括： 

投資產品（不包括在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上市和交易的投資產品） 

投資基金 

 在香港註冊成立並經香港證監會認可的非複雜基金並乎合下列條件 

• 主要投資大中華區股票的基金; 或  

• 低至中高風險的基金 (高收益債券和單一新興市場股票基金除外) 

債券 

 

被銷售該產品的香港銀行評定為“低”風險至“中”風險及 “非複雜”的債券 

存款 

（三） 人民幣、港元和外幣存款*。 

* 所指的「存款」不包括結構性存款。 

 

8. 違規情況 

8.1 如本行發現個別客戶違反理財通訂明的規定或相關法規，香港金管局和人民銀行會考慮有關違

規情況，指示本行和中信銀行跟進，包括但不限於要求暫停客戶參與南向通的資格、出售該客戶

持有的產品並註銷南向通賬戶、調節個人額度、容許繼續持有資產直至到期贖回但不能再投資新

產品等。 

 

9. 投資者保障和投訴機制 



 

9.1 南向通客戶在南向通帳戶的交易受香港法例法規和監管制度下的保障。 

9.2 如南向通客戶對本行作出投訴（包括有關理財產品和銷售過程的投訴），本行須按香港金管局

的《監管政策手冊》處理投訴。本行有適當的管理監控措施，設有適當和有效的投訴處理常式，

確保以公平及一致的方式迅速處理客戶投訴。詳情請瀏覽本行網頁 www.cncbinternational.com > 

聯絡我們， 透過網頁、電郵等途徑聯絡本行。 

9.3 就涉及南向通跨境匯款等投訴，如有需要，本行將協助轉介該投訴至中信銀行跟進，並為客戶

提供合適的協助。 



 

北向通 

北向通指香港合資格投資者可通過指定管道，投資內地銀行銷售的合資格理財產品。香港合資格

投資者須在香港設有一個有跨境匯款功能的銀行帳戶(下稱「匯款專戶」)，而內地銀行須為該等

香港合資格投資者在內地開設有投資功能的帳戶(下稱「投資專戶」)，並與其香港的匯款專戶形

成「一對一」配對。其後，該香港投資者可透過在香港的匯款專戶匯款到內地的投資專戶，並透

過該投資專戶購買內地銀行銷售的合資格理財產品。 

 

1. 本行的內地夥伴銀行 

中信銀行(國際) （下稱「本行」）與中信銀行合作開展北向通業務。 

本行負責透過匯款專戶進行資金跨境匯劃，內地夥伴銀行 - 中信銀行負責理財產品的銷售(包括為

香港合資格投資者開立投資專戶等)。 

 

2.合資格投資者 

2.1 所有持有香港身份證的香港居民（包括永久性和非永久性居民）及經本行評估為不屬於弱勢社

群客戶均可以參與北向通。北向通的投資者必須以其個人名義作投資，並不接受以聯名形式或公

司客戶作投資，亦不可授權協力廠商操作其戶口。 

註：“弱勢社群客戶”具有香港金管局於 2019 年 9 月 25 日發佈的題為《關於投資、保險及強制性

公積金產品的投資者保護辦法》的通告的附件 1 或香港金管局不時發佈的任何同等指引中對“弱勢

社群客戶”規定的含義。 

2.2 本行須負責核實香港客戶參與北向通的資格。 

 

3. 開戶安排及帳戶服務 

3.1 北向通帳戶包括: 

 戶口 服務提供銀行 

投資專戶  儲蓄帳戶(一類)  中信銀行 



 

 投資 帳戶 

匯款專戶  綜合貨幣結單儲蓄戶口 – 人民幣 (北向

通) 

本行 

 

綜合貨幣結單儲蓄戶口 – 人民幣 (北向通) 與中信銀行儲蓄帳戶(一類) 形成「一對一」配對，可透

過匯款以人民幣進行跨境撥款或收款，惟資金不能轉至內地其他戶口。 

綜合貨幣結單儲蓄戶口 – 人民幣 (北向通) 閉環運作，資金只能以人民幣轉出/轉入至本行同名戶口。 

經核實本行客戶(需持有本行存款戶口)參與北向通的資格後，本行可為該客戶開立新綜合貨幣結

單儲蓄戶口 – 人民幣 (北向通)（不論是否已經持有本行存款戶口），指定專門用作北向通的匯款

專戶。本行將向內地夥伴銀行 - 中信銀行作出確認，說明已核實有關客戶參與北向通的資格，以

及確認有關客戶的數據(例如其匯款專戶號碼(即綜合貨幣結單儲蓄戶口 – 人民幣 (北向通)))。 

3.2 每名合資格北向通投資者須按內地相關要求，向中信銀行申請開立北向通下的投資專戶。客戶

須前往內地辦理所需手續。如客戶已有有效的大灣區內地中信銀行的儲蓄帳戶(一類)及投資帳戶，

可自行於中信銀行手機銀行指定現有帳戶作為｢北向通｣投資專戶。請注意本行並不是中信銀行在

香港的代理或代表。 

3.3 每名持有香港身份證的香港居民只可以在一家香港銀行開立一個北向通匯款專戶。該北向通匯

款專戶只能用作北向通下的匯款用途。 

 

4. 資金跨境匯劃 

4.1 資金閉環：由綜合貨幣結單儲蓄戶口 – 人民幣 (北向通)匯到內地的款項只能劃撥至已配對的中

信銀行投資專戶；而從內地匯入綜合貨幣結單儲蓄戶口 – 人民幣(北向通)的款項，也只能來自配對

的中信銀行投資專戶。綜合貨幣結單儲蓄戶口 – 人民幣 (北向通)不能與其他內地帳戶之間轉撥資

金。 

4.2 北向通跨境匯人民幣到內地，不計入港澳居民個人向內地同名銀行帳戶匯入匯款每人每日最高

限額。 

4.3 須以人民幣進行跨境匯款及必須利用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不得以其他方式進行匯款：

所有在本行綜合貨幣結單儲蓄戶口 – 人民幣 (北向通)和投資專戶之間的跨境匯款，必須以人民幣



 

進行，即本行綜合貨幣結單儲蓄戶口 – 人民幣 (北向通)只能跨境匯出或接受人民幣資金。中信銀

行的投資專戶只能向本行的綜合貨幣結單儲蓄戶口 – 人民幣 (北向通)匯出或匯入人民幣款項。 

4.4 北向通投資者在投資專戶內的本金和投資收益均可經原路以人民幣匯回已配對的綜合貨幣結單

儲蓄戶口 – 人民幣 (北向通)。 

4.5 若由本行匯出資金至中信銀行儲蓄帳戶(一類)，最高匯出匯款金額須受限於「理財通匯款」每

日交易限額。客戶可以登入網上理財服務調整每日交易限額。 

 

5. 總額度 

5.1 通過北向通匯入至內地的資金受總額度限制。總額度以淨額計算。累計通過北向通淨流入至所

有內地夥伴銀行的資金，在任何時候不可多於總額度。當北向通額度達到上限時，本行僅可辦理

北向通資金跨境匯返至香港，不得辦理北向通資金跨境匯款至內地。 

5.2 北向通總額度現為 1,500 億元人民幣，有關額度將根據香港金管局和人民銀行最新公佈為准。 

5.3 北向通總額度的使用量計算方式如下： 

北向通總額度使用量 = 北向通流入內地的資金累計總額 – 北向通由內地流出資金的累計總額 

 

6. 個人額度 

6.1 現時，北向通每名投資者在本行的個人額度為 300 萬元人民幣，有關額度將根據香港金管局和

人民銀行最新公布為準。個人額度以淨額計算。如果投資者同時選擇銀行和證券公司進行北向通

投資，在銀行及證券公司的個人額度各為 150 萬元人民幣。投資者累計通過北向通從本行的綜合

貨幣結單儲蓄戶口 – 人民幣 (北向通)淨匯款至投資專戶的金額，在任何時候均不可多於個人額度。

一旦由本行的綜合貨幣結單儲蓄戶口 – 人民幣 (北向通)匯至投資專戶的資金淨額超出個人額度上

限，本行將拒絕匯出款項。 

6.2 北向通個人剩餘可用額度計算方式如下： 

北向通個人剩餘可用額度=客戶北向通總額度– 客戶轉入內地金額累計總額+ 客戶轉回香港金額累

計總額 



 

 

7. 合資格理財產品 

北向通的合資格理財產品主要涵蓋經銀行銷售的人民幣存款產品； “一級＂至 “三級＂風險等級的

固定收益類、權益類公募理財產品（現金管理類理財產品除外）；及“R1＂至“R4＂風險等級的公

開募集證券投資基金（商品期貨基金除外） 。詳情請參考中信銀行提供的數據。客戶於作出投資

決定前, 應先瞭解內地理財產品市場交易的業務規則與流程，並考慮自身狀況。 

 

8. 違規情況 

8.1 如本行發現個別客戶違反本文件訂明的規定或相關法規，香港金管局和人民銀行會考慮有關違

規情況，指示本行和中信銀行跟進，包括但不限於要求暫停客戶參與北向通的資格、出售該投資

者持有的產品並註銷投資專戶和匯款專戶、調節個人額度、容許繼續持有資產直至到期贖回但不

能再投資新產品等。 

 

9. 投資者保障和投訴機制 

9.1 北向通客戶投資專戶的交易受內地法例法規和監管制度下的保障。 

9.2 就涉及北向通跨境匯款等投訴，如有需要，本行將按香港金管局的《監管政策手冊》處理投訴。

本行有適當的管理監控措施，設有適當和有效的投訴處理常式，確保以公平及一致的方式迅速處

理客戶投訴。詳情請瀏覽本行網頁 www.cncbinternational.com > 聯絡我們， 透過網頁、電郵等途

徑聯絡本行。  

9.3 就涉及北向通理財產品和服務的投訴，本行將協助轉介該投訴至中信銀行跟進，並為客戶提供

合適的協助。 

  



 

有關投資基金之風險披露聲明 

(1) 投資基金並非一般定期存款或其代替品，故不擔保投資取得的回報及收益。(2) 投資者應注意

投資涉及風險，過往之表現不能預示將來之表現。投資基金之價格可跌亦可升，甚至會變成毫無

價值。投資於基金未必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招致損失。在最壞情況下，投資基金的價值

或會大幅少於你的投資金額。(3) 投資前，投資者應考慮其本身的投資目標、財務狀況及其他相關

條件，並參閱相關的銷售刊物、條款及細則及風險披露聲明。(4) 投資者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

應詳細閱讀有關基金之銷售文件(包括當中所載之投資政策及風險因素)。如有需要，投資者應諮

詢獨立專業意見。 

有關債券之風險披露聲明 

(1) 投資帶有風險，債券價格有時可能會非常波動。債券價格可升可跌，甚至可能變成毫無價值。

買賣債券未必一定能夠賺取利潤，有時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2) 投資於此產品並非等同於定期存

款。此產品並非受保障存款，不受香港的存款保障計劃保障。(3) 失責/信貸風險 - 發債機構未能如

期向你繳付利息或本金的風險。在最壞的情況下，一旦發行機構違約，你可能無法收回債券的利

息和本金。(4) 利率風險 - 利率上升時，定息債券的價格通常會下跌。(5) 匯率風險 - 如果債券以外

幣訂價，而你選擇將債券所支付金額兌換為你的本國貨幣，你或要面對匯率波動的風險。(6) 流通

量風險 - 如果你買入債券後，在到期前需要現金週轉或打算將資金轉作其他投資，可能會因為債

券二手市場流通量欠佳，而未能成功沽出套現。即使成功在到期日之前出售債券，你可以損失部

份或全部投資金額。(7) 再投資的風險 - 假如你持有的是可贖回債券，當利率下調時，發債機構或

會在到期日前提早贖回債券。在這情況下，如果你將收回的本金再作投資的話，你可能無法取得

相同的回報。(8) 股票風險 - 如果你持有的是可換股或可轉換債券，你將需要承受有關正股所帶來

的股票風險。當正股的價格下跌，債券的價格亦通常會隨之而下調。 

 

有關外幣投資之風險披露聲明 

外幣投資需承受因匯率波動而產生的風險，或會令客戶賺取利潤或招致虧損。客戶如將外幣兌換

為港幣或其他外幣時，可能受外幣匯率變動而蒙受虧損。人民幣現時不可自由兌換。實際兌換安

排將視乎於相關時間當時的限制而定。 

 

以上所載資料並不構成向任何人發出的購買或投資於本文所述之任何產品的要約或招攬。你不應只單憑本

資料而作出投資決定。 

中信銀行(國際)有限公司是根據銀行業條例之認可機構，亦受香港金融管理局規管。 



 

以上資料並未經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或其他監管機構審閱。 

理財通最終細節可能有所更改，以上資料僅供參考。 


